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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4年 7月 14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

同文信 
 

 

 在我写这封信时，以色列北部的公民正遭到黎巴嫩恐怖分子发射的一系列火

箭弹的袭击，最后一枚火箭弹是几小时前投下的。以色列政府认为，黎巴嫩政府

及其武装部队对从黎巴嫩境内发动的所有袭击负责。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安全理

事会第 1701(2006)号决议。 

 黎巴嫩武装部队不进行防范，反而与其境内的恐怖组织站在一起加剧区域不

稳定。面对这些袭击，以色列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克制，但当其公民不断面临危

险时，不能再期望以色列袖手旁观。以色列不接受对其领土的任何袭击。  

 最近的这些袭击提醒人们，非法武器继续流入黎巴嫩南部。在局势进一步恶

化前，安全理事会必须呼吁黎巴嫩政府负起责任，在其南部部署黎巴嫩武装部队。

这对于防止进一步袭击以色列至关重要。此外，以色列期望黎巴嫩政府逮捕发射

这些火箭弹的犯罪人。 

 以色列呼吁安全理事会确保执行第 1701(2006)号决议，其中包括武器禁运和

制裁参与向恐怖分子销售和供应武器的所有人。 

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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